通   知
各企业：

根据市、区环保局有关精神，从2010年4月1日起企业生产经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审批由市环保局负责审批，不在由区环保局审批。为此，请落户于我镇的企业委托有资质（具备编制建设项目环境影响）的单位编制报告，抓紧申报（包括已申报但增加了经营范围、变更了注册地址等企业）。

特此通知。

联系人：沈勇军  57861919

        俞佳乐  57861862、13917195549

上海泖港经济技术发展有限公司

2010年3月11日

